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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 日， 成都市民“打 5

元麻将被拘 15日”一案有了新进

展， 王彬如收到成都市郫都区法

院作出的判决， 判令成都市公安

局温江分局向王彬如赔偿 4739.1

元，并向其赔礼道歉。 原来，2011

年 8月 19日，王彬如和两个朋友

在茶楼内打麻将。当时只是娱乐，

麻将 5元每局， 最多也不过一局

赢 20元。 但 3个小时后，三人被

温江区公安局抓获。现场扣押“赌

资”575 元， 其中包括王彬如的

235 元。 后警方决定对王彬如行

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1000 元。

（6 月 23 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 赌博行为的危害

性相当大， 可以让一些人沉迷其

中难以自拔， 甚至倾家荡产、 走

向歧途， 应受严厉打击。 但执法

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 也应遵

循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打击赌

博行为时坚持过罚相当原则， 不

随意扩大打击面。 以免让人们不

经意间就成了“赌徒”， 毫无安

全感可言。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以营

利为目的， 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并处 5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如果照搬

该规定， 王彬如与其朋友打“5

元钱麻将” 的确属于赌博， 应该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但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

时， 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行使自

由裁量权， 处罚结果与违法行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

度相当； 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

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

适应，违背过罚相当原则，导致行

政处罚结果严重不合理或者背离

普通公众认知的，应该依法纠正。

具体到“打麻将” 是否违法

上， 应结合当地的生活习俗以及

参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下注大

小来综合判断。 如一些地方的人

们将“打麻将”视为普遍的娱乐休

闲活动，到处可见供人“打麻将”

的茶馆或麻将馆。 且参与人多为亲

朋好友， 下注金额和累计金额也不

高。那么，就不宜将其视为赌博来对

待和惩戒， 否则就有违法律的谦抑

性原则。

根据《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

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

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

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

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

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

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

麻将固然可以是赌博的工具，

“打麻将” 也可以是赌博的幌子。

但更多人无非是将“打麻将” 作为

休闲放松、 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的娱

乐活动， 根本没有赌博的故意。 如

果无视合理的民风民俗， 一味地上

纲上线扩大打击面， 将娱乐行为

“赌博化”， 显然将使很多人不经意

间“被赌博”， 这不仅有违法律的

谦抑性， 消解法律的严肃性， 还可

能招致民意反弹。

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被撤销并

被判决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 这虽

然是一个小案件， 却应引起有关部

门的警醒。 理当引以为戒，执法活动

中保持谦抑和克制， 少些随意和蛮

横， 多些对社情民意和权利的尊重。

这样方能让公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

预判，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

信，不至于让人一不小心就违了法。

杭州市余杭区昌运里小区共

有 17 幢楼， 都是 20 层的高层，

为防止有人高空抛物， 街道特地

出资购置了 47 个“防高空抛物

监控”， 这些广角摄像头安装在

每幢楼南北两侧的地面立杆上，

距离单元楼 10 米左右， 呈 60 至

80 度角仰拍， 正好可以将整幢

楼的窗户和阳台纳入拍摄范围。

（6 月 20 日 《扬子晚报》）

由于一些市民素质低下， 各

地不时发生高空抛物、 高空坠物

致人伤亡事故， 严重危及了居民

人身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有效治理高空抛物、 高空坠

物现象， 消除人们心中对高空坠

物、 高空抛物的恐惧心理， 治本

之策无疑要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

和法治， 切实提高高空坠物特别

是高空抛物行为的违法犯罪成

本。 高空坠物、 高空抛物造成人

员伤亡事故的， 不能止于追究民

事责任， 赔钱了事， 还有必要追

究刑事责任， 这也是长久以来很

多人士的共同呼吁和诉求。 因为

高空抛物在本质上是一种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

条的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高空抛物、 高空

坠物致人伤亡事故， 找不到具体的

肇事者， 高楼上的居民又无法直接

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 那么就采取

“连坐担责”机制，民事责任实行分

担， 由高楼上的全体居民共同承担

高空坠物、 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的民

事赔偿责任， 绝大多数无辜居民也

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居民小区给每栋楼安装监控，

并且“朝天看”， 将每户的窗户、

阳台纳入拍摄范围之中。 这就能通

过技术手段直接精准找出、 抓到高

空坠物、 高空抛物事故的具体肇事

者， 从而对肇事者本人追究民事和

刑事责任， 让其为高空坠物、 高空

抛物事故付出沉重的经济成本、 法

律代价， 改变目前有很多人为肇事

者分担责任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

说， 监控“朝天看” 是有效治理高

空坠物、 高空抛物事故不可或缺的

技术手段， 广大居民小区、 高楼都

有必要加强摄像监控， 安装“朝天

看” 的监控摄像头， 盯住那些随意

高空抛物的人， 从而约束人们的高

空抛物行为。

近日， 湖南新晃一中操场埋

尸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至今， 余

波未平。 而 6 月 22 日， 湖南江

永县的一位听众又向中国之声反

映， 21 年前， 湖南江永县人陈

进德在一家砖厂内被害身亡。 死

者妻子说， 当地警方二十多年没

有立案， 而且在她不知情的情况

下将此事调解。 死者家属所说是

否属实？ 我们期待湖南江永警方

能给出一个合法合理的解释。

（6 月 23 日中国之声）

与那起校园埋尸案不同的

是，这次被“深埋”长达 21 载的不

是受害人的尸首， 而是案件真相

与办案进展。 虽然与埋尸案受害

者家属在很长时间内“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情形不同，这起案件

的受害人家属案发当日就已获知

家人被害身亡的噩耗， 可是在从

警方那里拿到一份所谓“调解书”

和区区 1.4 万元的调解金以后，

在随后漫长的 20 多年里却再没

收到有关案件的任何消息。

21 年前， 在一个小砖厂里，

年仅 33 岁的陈进德的生命戛然

而止， 身后留下的是无依无靠的

孤儿寡母。可是疑犯是谁？真凶又

在哪里？至今他的家人一无所知。

一起凶杀命案， 似乎就这样烟消

云散，深埋在时间长河中，唯一剩

下的只有受害人家属心头挥之不

去的丧亲之痛和各种疑云。

且不说当年这种“调解” 以

及涉事砖厂区区一万多块钱的“赔

偿” 是否合理， 也不论这样做有没

有法律依据， 不管怎样这毕竟都是

一条人命， 不该如此草草了事、

“埋掉拉倒”。

既然在有警方签章的“调解

书” 中明确指出“陈进德被砖厂打

工人员杨海洋杀死”， 那就说明这

确实是一起刑事案件， 然而时隔

20 多年， 这起命案到底破了没有？

凶手“杨海洋” 到底有没有被绳之

以法？ 是不是该给受害人家属一个

明确的说法？ 为何非要家属在网上

发帖才能重启调查？

就算是这起案件至今未破， 这

个“杨海洋” 如人间蒸发一般迟迟

未能到案， 当地警方也该与仍在翘

首以盼、 苦苦追问的受害者家人保

持必要的沟通， 如实通报案件真相

和办理情况吧？ 这既是规范办案程

序的必然要求， 也是一种人道精神

的体现， 更是对被害者及其遗属最

起码的尊重与同情。

但显然死者陈进德的遗孀刘运

娇还有他的三个孩子没有获得这样

的“待遇”， 他们甚至连案件有没

有正式立案都不确定， 否则也不会

一直上下求索又四处碰壁， 最后只

得网上求援。

有网友评论，“罪犯可怕， 有的

人比罪犯更可怕”。这一切恐怕不能

一味等待江永警方来解释清楚，否

则还要再等一个 21年也未可知。希

望能有更高级别的相关部门及时介

入， 提办此案， 弄清来龙去脉， 给

受害者家属和全社会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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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埋藏”21 年，真相不该再等待

监控朝天看，盯住高空抛物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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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6 月 20 日， 海南省外地号牌小

客车通行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

稿)， 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依据

《办法》， 海南拟规定任何一辆外地号

牌小客车进入海南省行政区域内道路

上行驶， 每年可通行天数累计不超过

120 天。 每年通行天数累计已达到

120 天的外地号牌小客车在海南省行

政区域内道路上行驶的， 按照违反限

制通行禁令予以处理。 （6 月 21 日

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治堵与治污， 几乎成了各地 “限

外” 的尚方宝剑。 然而， “限外” 存
在懒政之嫌， 既不具备法律上的可行

性， 也没有交通发展上的可持续性。

换言之， 外地车限行， 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加速、 依法行政环境逐渐完

善的当下 ， 并非良策 。 地方公共交
通， 不能 “以邻为壑”。

依法行政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
线 ， 行政权力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运

行， 如果地方政府越限、 越权行政，

损害的是法律的权威。

具体到外地车限行， 因缺乏 “权

力法授” 支撑， 不具备可操作性； 公
共交通是开放 、 包容 、 共享的代名

词， “限外” 属于强制性刚性手段，

会剥夺外地车主共享公共交通的合法
权益。 事实上， 推出 “限外” 政策的

合理性前提， 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
展的公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 否则一

面限制外地车辆进入， 一面又无法提

供足够的公交资源 ， 缺乏合理性 。

———张连洲

“痰”：

近日， “深圳优衣库试衣间现针

孔摄像头” 一事引发关注， 深圳市公

安局龙华分局官方微博 20 日发布情

况通报称， 据调查， 被抓获的嫌疑人

邓某某(男， 28 岁)为某科技公司员

工， 为寻求刺激网购针孔摄像设备偷

拍， 经检查未发现偷拍视频外泄。 目

前邓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

处罚。 （6月 20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邓某某偷拍行为虽然情节不严

重， 但这样的行为实在太恶劣。 依据
法规， 偷拍获得的视频， 不属于公民

个人信息。 刑法也并未明文将单纯的
偷窥、 偷拍、 窃听、 散布他人隐私作

为一种犯罪行为。

每个消费者都怕自己的隐私被偷
拍、 被泄露。 针孔摄像头的泛滥， 监

管的软弱， 让公共场所偷拍事件发生
的频率提高了很多， 酒店、 试衣间成

了重灾区 。 现如今 ， 偷拍事件在增

多，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偷拍者视频
里的主角。

对于违法犯罪， 我们常常提到的
一个词就是： 依法严惩。 然而， 最严

重、 最恶劣的偷拍行为， 顶格处罚也

仅是拘留 10 日， 这样的处罚难以形
成足够的威慑力。 那些性质恶劣、 后

果严重的偷拍行为， 理当受到更严厉
的处罚， 甚至可以入刑入罪。 就此而

言， 惩戒偷拍的法律能否再升格？ 这

个问题真的值得认真考虑。

———黄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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